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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韩亚银行共同增资子公司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增资概述 

1、2016年09月06日，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朗姿股份”）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与株式会社韩亚银行共同增资子公司的议案》。 

2、2016年09月06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朗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朗姿资管”)根据发展规划，拟进行增资扩股并引进株式会社韩亚银行(以下简

称“韩亚银行”)作为新增投资者，公司、朗姿资管和韩亚银行三方共同签署了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和株式会社韩亚银行关于增资北京朗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根据该增资协议，朗姿资管更名为“北

京朗姿韩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将出资65,000万元人民币对朗姿资管进行

增资，韩亚银行将出资25,000万元人民币对朗姿资管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

朗姿资管注册资本将由10,000万元人民币增加至10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朗

姿资管75%的股权，韩亚银行持有朗姿资管25%的股权。 

3、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对外投

资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手情况 



1、公司名称：株式会社韩亚银行 

2、法定股本：5,359,578百万韩元 

3、成立日期：1967年01月30日 

4、法定代表人：咸泳周 

5、住所：韩国首尔特别市中区乙支路66(乙支路2街) 

6、经营范围：银行、信托 

7、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百万韩元 

项目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91,489,991 292,429,224 

负债总额 269,365,222 270,858,271 

所有者权益合计 22,124,769 21,570,953 

项目 2016年1-6月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6,605,615 8,584,794 

净利润 802,714 460,110 

8、股权结构： 

名称 持股金额(百万韩元) 持股比例（%） 

韩亚金融集团 5,359,578 100 

合计 5,359,578 100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朗姿股份以现金方式出资 65,000 万元，对朗姿资管的总

出资额增至 75,000 万元，持股 75%；韩亚银行以现金方式出资 25,000 万元，持

股 25%。以上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朗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3、成立时间：2016 年 5 月 18 日 



4、法定代表人：申东日 

5、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白马路 63 号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3MA005JAA1G 

7、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咨询；项目投资（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

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

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

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标的公司朗姿资管成立时间较短，注册资本尚未完成缴纳，截至 2016

年 6月 30日，主要财务数据均为 0。 

9、增资前后标的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 

股东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朗姿股份 10,000 100 75,000 75 

韩亚银行 - - 25,000 25 

合计 10,000 100 100,000 100 

四、协议主要内容 

1、朗姿资管的名称变更为“北京朗姿韩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本次增资后朗姿资管的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 10,000 万元增加至 100,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朗姿股份认缴 65,000 万元人民币，韩亚银行认缴 25,000

万元人民币； 

3、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朗姿股份和韩亚银行按各自认缴比例缴付注册资

本金合计 60,000 万元人民币，剩余注册资本的缴付时间由双方商议决定，并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以前缴付完毕； 

4、朗姿资管的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包括 4 名非独立董事和 1 名独立董

事。朗姿股份委派 3 名非独立董事，韩亚银行委派 1 名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由



朗姿股份提名，由朗姿资管的股东根据持股比例过半数表决通过后获得任命； 

5、本次增资的同时重新制定朗姿资管的公司章程。 

五、本次增资扩股的影响 

1、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持续推进及巩固“泛时尚产业互联生态圈”战略，充实打通“女装、婴童、

化妆品、医美”四大时尚产业的各环节，进一步深挖韩国时尚及消费产业资源，

公司决定引进韩亚银行作为全资子公司朗姿资管的股东，并对朗姿资管进行增资

扩股。 

韩亚银行作为韩国顶级金融集团韩亚金融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是韩国最著名

的商业银行之一，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的影响力。目前，韩亚银行在韩国国内拥

有超千家经营网点，并在中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地均拥有多家海外营业网

点。韩亚银行及其母公司韩亚金融集团业务涵盖银行、证券、投资、保险、研究

所等多个方面，能为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多样、便利的产品和服务。 

公司本次联合韩亚银行对朗姿资管进行增资扩股，其目的是加快推进公司

“泛时尚产业互联生态圈”的战略布局，围绕“女装、婴童、化妆品、医美”四

大板块产业链上下游进行资源整合，为所投及拟整合的项目提供系统化及专业化

的服务，加快促进产业之间的协同效应。公司将借助韩亚银行及韩亚金融集团在

韩国的产业资源和专业的产业整合经验，利用其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进一步

深挖韩国时尚产业，充分调动中、韩两国的市场资源优势互补，将更多优秀的韩

国时尚资源引入中国并实现快速增长。 

2、本次增资扩股存在的风险 

本次增资扩股引入境外投资者，在未来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过程中可能会因

国际关系、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周期、业务方案选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产生一

定的经营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朗姿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朗姿股份有限公司和株式会社韩亚银行关于增资北京朗姿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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